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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GB/T 7251.4-2017 GB/T 7251.1-2013  

-GB/T 7251.4-2017 GB/T 7251.4-2006  

- 1 GB/T 7251.4-2017 GB/T 7251.1-2013 GB/T 7251.4-

2017 GB/T 7251.12-2013  

1  .  GB/T 7251.4-2017 GB/T 7251.4-2006  

序

号 

GB/T 7251.4-2017  GB/T 7251.4-2006 
备注 

条款号 标准内容 条款号 标准内容 

1 1 
额定电压交流不超过 1 000 V 或者直流不

超过 1 500 V 的成套设备 
1.1 

本部分适用于额定电压交流不超过

1000V，频率不超过 1000Hz，直流不超

过 1500V 的低压成套开关设备和控制设

备。 

有变化 

2 3.1.101 

建筑工地用低压成套开关设备和控制设

备（ACS) 

为户内和户外所有建筑工地使用而设计

和制造的组合装置。该装置由一个或几个

变压器或开关器件连同控制、测量、信号、

保护和调节及其内部所有电气、机械连接

和结构 

部分组成。 

2.1.101 

建筑工地用低压成套开关设备和控制设

备（ACS) 

为建筑工地使用而设计和制造的组合装

置。该组合装置由一个或多个变压器或开

关连同其控制、测量、信号、保护和调节

以及内部电气、机械连接件和结构件而组

成。 

有变化 

3 4 
增加了符号和缩略语 

GB/T 7251.1-2013 的第 4 章适用。 
/ / 新增加 

4 5.3.1 

ACS的额定电流为其进线电路的额定电

流。 

ACS 的各部分在承载该电流时的温升应

不超过 GB 7251.1—2013 中 9.2 规定的限

值。 

4.101 

ACS 的额定电流是制造商根据进线电路

的额定电流确认定的。当按照 8.2.1 试验

通此电流时，各部件的温升不应超过 7.3

的规定的极限值 

有变化 

5 5.4 

额定分散系数是由成套设备制造商根据

发热的相互影响给出的成套设备的出线

电路可以持续并同时承载的额定电流的

标幺值。 

标示的额定分散系数能用于： 

电路组； 

整个成套设备。 

额定分散系数乘以电路的额定电流应等

于或大于出线电路的计算负荷。出线电路

的计算负荷应在相关成套设备标准中给

出。 

注 1： 出线电路的计算负荷可以是稳定持

4.7 

额定分散系数：成套设备中或其中一部分

中有若干主电路，在任一时刻所有主电路

预计电流最大总和与成套设备或其选定

部分的所有主电路电流之和的比值，即为

额定分散系数。 

有变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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续电流或可变电流的热等效值（见附录

E）。额定分散系数适用于在额定电流

（InA）下运行的成套设备。 

注 2：额定分散系数可识别出多个功能单

元在实际中不能同时满负荷或断续地承

载负荷。更详细的资料见附录 E. 

ACS出线电路的计算负荷或者出线电路

组应由成套设备制造商声明，也可以表

101中的值为基础。 

当制造商没有声明任何RDF时，表101中

的值适用。 

表101  计算负荷值 

负荷类型 

计算

负荷

因数 

2 和 3 条电路 0.9 

4 和 5 条电路 0.8 

6 至 9 条电路 0.7 

10 条及以上电

路 
0.6 

   

6 5.6 

应当声明下列特性： 

a) 制造商指定的功能（见 3.101）； 

b) 外形设计（见 3.3）； 

c) 移动性（见 3.5.101 和 3.5.102）； 

d) 防护等级（见 8.2）； 

e) 安装方式，例如固定式或可移

式部件（见 8.5.1 和 8.5.2）； 

f) 电击防护（见 8.4）； 

g) 防腐蚀（见 10.2.2.101）； 

h) 特殊使用条件，如适用（见

7.2）； 

i) 电磁兼容（EMC）等级（见 GB 

7251.1—2013 中附录 J）。 

/ / 

新

增

加 

7 6.1 

铭牌： 

ACS应在铭牌上提供下列信息： 

a) 成套设备制造商名称或商标

（见 3.10.2）； 

b) 型号或标志号，或任何其它标

识，据此可从成套设备制造商

处获得相关信息； 

c) 鉴别制造日期的方式； 

d) GB/T 7251.4； 

5.1 

铭牌： 

a) ACS 制造商的名称或商标 

b) 型号或标志号，或其他标记，

据此可以从制造商得到有关的

资料 

c) GB 7251.4 

d) 电流类型(和交流情况下的频

率) 

e) 额定工作电压 

f) ACS 的额定电流 

g) 防护等级 

有变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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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) 电流类型(和交流情况下的频

率)； 

f) 额定电压（Un）（ACS 的）（见

5.2.1）； 

g) ACS 的额定电流（ InA） (见

5.3.1)； 

h) 防护等级（见 8.2）； 

i) 质量，若超过 30 kg。 

如果制造商的名称或商标在 ACS 上

很容易辨别，则不需要在铭牌上给出。 

 

8 6.2.1 

ACS相关信息 

下列附加信息，如适用，应当在成套设备

制造商技术文档中与ACS文档一起提供： 

a)额定工作电压（Ue）（一条电路的） 

b)额定冲击耐受电压（Uimp） 

c)额定绝缘电压（Ui） 

d)每条电路的额定电流（Inc） 

e)额定峰值耐受电流（Ipk） 

f)额定短时耐受电流（Icw）与持续时间； 

g)额定限制短路电流（Icc）； 

h)额定频率（fn）； 

i)额定分散系数（RDF） 

j)功能； 

k)与声明的其他分类和特性有关的所有

必要信息； 

L)短路保护电器的短路耐受强度和特性； 

m)外形尺寸（包括凸出部分，例如手柄、

盖板、门）。 

/ / 新增加 

9 7.1.1 

周围空气温度不超过+40℃且其24 h的平

均温度不超过+35℃。 

周围空气温度的下限为-25 ℃。 

6.1.1.2 

周围空气温度不得超过+40℃，而且在24 

h内其平均温度不超过+35℃。 

周围空气温度的下限为 

温带地区为：-25 ℃。 

严寒地区为：-50 ℃。 

有变化 

10 7.1.2 

ACS 安装的湿度条件 

最高温度 25℃时，相对湿度短时可达

100%。 

6.1.2 大气条件 有变化 

11 7.1.3 

仅污染等级3和4适用。 

如果外壳的防护等级至少 IP5X 且注意避

免凝露，则微环境可降低至污染等级

2。 

6.1.2.3 只有污染等级 3 和污染等级 4 适用 

变化 

（ 总 则

中 污 染

等级 4 取

消） 

12 7.2 特殊使用条件： / / 增加 



 
CC18-008 
20180907 

 

增加： 

k) 异常过电压状况或异常的电压波

动； 

l）电源电压或负载电流的过度谐波。 

m)重污染环境。 

13 8.1.4 

耐紫外线辐射 

代替： 

对于外壳和绝缘材料制成的外部部

件，耐紫外线辐射应依据 10.2.4 来验

证。 

对于其他 IEC 标准涵盖组件的绝缘

材料制成的外部部件（例如插座、开关

手柄、按钮等），不要求此试验。 

/ / 新增加 

14 8.1.6 

提升装置 

代替： 

提升环和/或手柄（或其他任何等效

系统）应由 ACS 提供并固定于外壳或支

撑框架上。 

按照 10.2.5 的试验进行验证。 

/ / 新增加 

15 8.2.1 

对机械碰撞的防护 

增加段： 

ACS 还应耐受 6 焦耳能量碰撞，该

能量由工地建筑机械装卸装置碰撞产生

（见 IEC 60068-2-27:2008）。 

对机械碰撞的防护参见 10.2.6。 

/ / 新增加 

16 8.2.2 

防止触及带电部分以及外来固体和水的

进入 

代替： 

ACS 提供的防止触及带电部分以及

外来固体和水的进入的防护等级用 GB 

4208 中的 IP 代码表示，并依据 10.3 验

证。 

ACS 的防护等级应至少为 IP44,所有

门关闭，所有可移式面板和盖板固定。 

通风和排水孔不应降低此防护等

级。 

7.2 

外壳及防护等级 

用下文取代： 

由 ACS 提供的防止触及带电部件、

防止固体异物和液体进入的防护等级按

照 IEC 60529 规定的 IP 代码来表示。当

所有的门闭合且所有的活动面板及盖板

就位后，ACS 的所有部件的防护等级至

少应为 IP44。 

通风口和排水口不应降低其防护等

级。 

门在任何工作条件下都能够关闭

有变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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假设所有使用条件下门可以关闭，

门内工作面的防护等级不应低于 IP21。

当门不能关闭时，工作面的防护等级应

为至少 IP44。 

除非另有规定，当其按照初始制造

商的说明安装时，初始制造商给出的防

护等级适用于整个 ACS。 

无论插头拔出还是完全插入时，不

受 ACS 外壳保护的插座的防护等级至少

等效于 IP44。 

ACS 的 IP 额定值不相同时，初始制

造商应在其技术文件中声明 ACS 每一单

独部分的 IP 额定值。例如，IP44，操作

面 IP21。 

除非按照 10.3 进行适当的验证，否

则不需要给出 IP 代码。 

时，门内操作面的防护等级应不低于

IP21。否则，操作面的防护等级则至少

应为 IP44。 

17 8.5.101 ACS 的可接近部分 7.2.101 ACS 的可接触器件 变化 

18 8.8 

外部导体的端子 

在第三段后增加： 

外部电缆的所有连接件应为可重复连

接的或应为插座。插座应符合相关标准且

其额定电流至少 16 A。 

/ / 新增加 

19 8.101 

ACS 的支撑件和安全设备 

为了将其固定在与外壳或支撑框架

连接的垂直墙上，每个 ACS 应配备支撑

件，该支撑件能使其立在水平面（例如

脚架或支架，铰链或非铰链）和/或系统

上。 

这些支撑件或安全装置应在外壳外

部并牢固的连接在外壳上。它们应适应

结构特征（重量、环境等）和 ACS 的使

用特征，并应与 ACS 一起试验。 

7.2.102 

ACS 都应配备支撑部件（例如带铰

链或不带铰链的脚架或支架），以使其

能够水平放置，和/或配备部件以将其固

定在垂直面上，这些部件应连接到外壳

或支撑框架。 

各种支撑部件和固定部件都应在外

壳的外部，但要与其牢固连接。它们应

适合 ACS 的结构特点（重量、环境等）

和工作特性。 

所有 ACS 的设计应使元件诸如插座

和与其连接的所有插头的机械损坏减到

最小。 

电缆出口应在距离地面最近处，并

与可能连接 ACS 的最大电缆的弯曲半径

有变化 

20 8.102 

电缆输出端 

电缆输出端应距地面距离最短，该处

地面可能与ACS相连的最大电缆的弯曲

半径一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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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过检查进行验证。 相适应。 

21 10.2.1 

代替第二段： 

当采用符合 GB/T 20641 的空外壳且

未将其修改以降低外壳性能时，则不需

要重复 10.2 中的试验，除非声明 ACS 适

用于重污染环境 

/ / 新增加 

22 10.2.2.2 

严酷试验 A 

试验适用于： 

-户内安装的金属外壳 

-户内安装成套设备的外部金属部件 

-户内和户外安装的成套设备内部用

于机械操作的金属部件 

根据GB/T 2423.4(试验Db)进行湿热

循环试验，温度40℃±3℃，相对湿度为

95%，试验以24h为一个循环，共进行6个

循环，和根据GB/T 2423.17(试验Ka：盐雾)

进行盐雾试验，温度35℃±2℃，试验以

24h为一个循环，共进行2个循环。 

8.2.102.1 正常工作条件下耐腐蚀能力的验证 有变化 

23 10.2.2.3 

严酷试验 B 

试验由两个完全相同的 12 天周期组

成，每个 12 天周期包括： 

根据 GB/T 2423.4 中的 Db 进行湿热

循环试验，温度 40℃±3℃， 

相对湿度为 95％，试验以 24h 为一

个循环，共进行 5 个循环。 

根据 GB/T 2423.17 中的 Ka 进行盐

雾试验，温度 35℃±2℃， 

试验以 24h 为一个循环，共进行 7

个循环。 

8.2.102.1 正常工作条件下耐腐蚀能力的验证 有变化 

24 10.2.2.101 

重污染环境中的防腐蚀验证 

试验结果： 

ACS从试验台上移除后24 h至36 h之

间，依据GB 7251.1—2013中10.9.1的试验

验证，ACS中没有明显损坏。 

8.2.102.2 

试验结果：ACS从试验室移出24h后，用

8.2.2规定的试验进行验证，电气装置未发

生任何损坏。 

有变化 

25 10.2.3.1 外壳热稳定性验证 / / 增加 

26 10.2.3.2 

绝缘材料耐受内部电效应引起的非正常

发热和着火的验证 

灼热丝顶部的温度： 

—其上需要安装载流部件的部件：

960℃； 

—用于嵌入墙内的外壳：850℃； 

/ / 增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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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其他部件，包括需要安装保护导体

的部件：650℃。 

27 10.2.4 

耐紫外线（UV）辐射验证： 

依据 ISO 4892-2 中的方法 A 进行 UV

试验，循环 1 试验周期总共 500h，对于用

绝缘材料制成的外壳，通过验证进行核

查，其绝缘材料的弯曲强度（依据

GB/T9341 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和摆锤冲击强度（依据 ISO 179）至少保

留 70%。 

用金属材料制成完全用合成材料包覆的

外壳，合成材料的粘附物依据ISO 2409应

至少保留类别3。 

/ / 增加 

28 10.2.5 提升 / / 增加 

29 10.2.6.1 

试验包括两个不同的程序 

——碰撞试验； 

——振动试验。 

8.2.101.1.2 

试验包括两个不同的程序 

——撞击试验； 

——冲击试验。 

变化 

30 10.2.6.3 

振动试验 

ACS应采用单脉冲半正弦波。 

工作状态中的ACS应依据IEC 60068-2-27 

8.2.101.3 

冲击试验 

ACS 应经受半正弦形脉冲的冲击。 

按照 GB/T 2423.5-1995 对正常工作状态

下的 ACS 进行试验。 

变化 

31 10.2.7 标志 / / 增加 

32 10.9 

10.9 介电性能 

10.9.2 工频耐受电压 

10.9.2.2  ……用于试验的高压变压

器应设计为输出电流至少为 200mA，当输

出电流小于 100mA 时，过流继电器不应

动作； 

试验电压值，见 GB/T 7251.1-2013 表

8、表 9，允许有±3%的偏差。 

10.9.2.3 ……施加试验电压的维持时

间为 5（
2

0


）s 。 

10.9.3 冲击耐受电压 

10.9.3.2 ……试验电压值应是 9.1.3 中

的规定值。施加的峰值电压的精度应为±

3%。 

对成套设备每个极性施加 1.2/50μs

的冲击电压 5 次。 

8.2.2 

8.2.2 介电性能验证 

1.施加试验电压的维持时间为 5s ； 

2.交流电源应具备足够的功率以维持

试验电压； 

3.冲击耐受电压每个极施加 3 次。 

4.对主电路及辅助电路工频耐压试验

值，详见 GB 7251.1-2005 表 10、表 11。 

 
有变化 

 

33 10.10.2.3.1 

通则 

有三种试验方法，分别为整个成套

设备的验证、分别验证各功能单元和整

个成套设备、分别验证各功能单元，主

母线，配电母线和整个成套设备 

8.2.1.1 总则 有变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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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4 10.13 
机械操作: 

操作循环次数应为 200 次 
8.2.6 

机械操作: 

操作循环次数应为 50 次 
有变化 

35 101.5 

出线单元 

d)出线电路的连接件可以是插座或

者端子直接连接 

101.5 / 增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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GB/T 7251.4-2017 ACS 2  

2   GB/T 7251.4-2017 /  

编号 条款号 检验项目 样机/样件 备注 

1 

10.2 材料和部件的强度： / / 

10.2.2 耐腐蚀性： / / 

10.2.2.2 耐腐蚀性-严酷试验 A 

-外壳或代表性样品外壳 

-单独的代表性外壳部件和内部

部件。（各种金属材料、部件、

带或不带防护层、带不同材料防

护层的不同样品各 5 块） 

适用于： 

-户内安装的金属外壳； 

-户内安装成套设备的外部金属部

件； 

-户内和户外安装的成套设备内部

用于机械操作的金属部件； 

10.2.2.3 耐腐蚀性-严酷试验 B 

-外壳或代表性样品外壳 

-单独的代表性外壳部件和内部

部件。（各种金属材料、部件、

带或不带防护层、带不同材料防

护层的不同样品各 5 块） 

适用于： 

-户外安装的金属外壳； 

-户外安装成套设备的外部金属部

件。 

 

10.2.3 绝缘材料性能： / / 

10.2.3.1 外壳热稳定性验证 
有代表性绝缘材料制造的外壳

一台 

适用于： 

绝缘材料制造的外壳 

10.2.3.2 

绝缘材料耐受内部电效应引

起的非正常发热和着火的验

证 

用来绝缘、固定、支撑载流部件

的绝缘材料、部件（如：母线夹、

母线框、绝缘子等）。样件：φ100

（或 100×100）×厚（3～5，可

叠加）mm ，每种材料各 2 块。 

a)用于成套设备部件上的材料，或 

b)从这些部件上提取部件的材料。 

试验应在 a)或 b)部件中最薄的材料

上进行。 

10.2.4 耐紫外线（UV）辐射验证 

每种材料各至少 20 块，形状尺

寸按 GB/T 9341 和 GB/T 1043

的规定 

适用于户外安装的绝缘材料制作的

或用金属制作但完全用合成材料包

覆的外壳和外装部件 

10.2.5 提升 
制造商允许提升的最大数量的

单元、组件。 

适用于有提升方法的成套设备。 

相同结构，只做最大容量单元试验

（其它认证单元，可不做试验） 

10.2.6 

10.2.6.2 

10.2.6.3 

机械碰撞试验 

碰撞试验 

振动试验 

ACS 样机 /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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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号 条款号 检验项目 样机/样件 备注 

10.2.7 标志 铭牌及标志 

模压、冲压、刻字或类似方法制作

的标志，包括带有塑料覆膜的标

签，不用做此试验。（只适用与户

外安装的 ACS） 

2 10.3 成套设备的防护等级 ACS  样机 

IPX1 试验可用移动滴水箱取代成

套设备的旋转。 

如果外壳内的电气设备上可见大量

有害的灰尘，则不认为通过了

IP5X 试验。 

3 10.4 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 ACS  样机 / 

4 

10.5 

10.5.2 

 

10.5.3 

电击防护和保护电路完整

性： 

-成套设备中外露可导电部件

与保护电路间的有效连续

性； 

-保护电路的短路耐受强度。 

 

 

ACS  样机 

/ 

5 10.6 开关器件和元件的组合 ACS  样机 / 

6 10.7 内部电路和连接 ACS  样机 / 

7 10.8 外接导线端子 ACS  样机 / 

8 

10.9 

10.9.2 

10.9.3 

10.9.4 

10.9.5 

介电性能： 

工频耐受电压 

冲击耐受电压 

绝缘材料外壳的试验 

绝缘材料的外部操作手柄 

ACS  样机 
试验报告留存冲击耐受电压试验的

试验波形图。 

9 10.10 温升验证 ACS 样机 

温升试验时，对于产品设计适用于

安装在墙的凹陷处时，应在有足够

隔离的措施下进行温升，以模拟墙

体存在的情形。 

试验报告留存相关过程照片。 

10 10.11 短路耐受强度 ACS  样机 / 

11 10.12 电磁兼容性（EMC） ACS  样机 / 

12 10.13 机械操作 ACS  样机 / 

13 11.10 布线、操作性能和功能 ACS  样机 /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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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

 4 ACS  

 

产品名称 试验项目 
依据标准条款 

GB/T 7251.4-2017 

例行 

检验 

确认 

检验 

指定 

试验 

成套电力开

关设备 

布线、工作性能和功能 11.10 √ √ √ 

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验证 11.3 √ √ √ 

电击防护和保护电路完整性 11.4 √ √ √ 

内装组件的组合 11.5 √ √ √ 

内部电路和连接 11.6 √ √ √ 

外接导线端子 11.7 √ √ √ 

机械操作 10.13 
√ 

5 次 

√ 

50 次 

√ 

5 次 

绝缘电阻的验证 11.9 √ √ √ 

介电强度试验 

10.9.2 

10.9.4 

10.9.5 

√ √ 

√ 

 

 

保护电路连续性措施检查和保护电路的

连续性验证 
10.5.2 √ √ √ 

外壳的防护等级验证 11.2 √ √ 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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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 

GB/T 7251.4-2006 转换为 GB/T 7251.4-2017 需补充的试验项目、样品及说明见表 3。 

表 3  转换为新标准 GB/T 7251.4-2017 需补充的检验项目、样品及说明 

序

号 

标准 

条款 
检验项目 样机/样件 说明 

1 

10.2.2 耐腐蚀性验证： 耐腐蚀性验证：  

10.2.2.2 严酷试验A 
外壳或代表性样品外壳。 

单独的代表性外壳部件和内部部件 

试验适用于： 

——户外的金属外壳； 

——户外成套设备的外部金属部件； 

——户外和户内安装的成套设备内部

用于机械操作的金属部件。 

10.2.2.3 严酷试验B 
外壳或代表性样品外壳。 

单独的代表性外壳部件和内部部件 

试验适用于： 

——户外的金属外壳； 

——户外成套设备的外部金属部件。 

2 

10.2.3 绝缘材料性能: 缘材料制造的外壳和绝缘材料部件 
对绝缘材料制造的外壳和绝缘材料部件

性能进行验证。 

10.2.3.1 
外壳热稳定性验

证 

 

有代表性绝缘材料制造的外壳一台 

适用于： 

绝缘材料制造的外壳 

10.2.3.2 

绝缘材料耐受内

部电效应引起的

非正常发热和着

火的验证 

 

用来绝缘、固定、支撑载流部件的绝缘材

料、部件（如：母线夹、母线框、绝缘子等）。

样件：φ100（或 100×100）×厚（3～5，可

叠加）mm ，每种材料各 2 块。 

a)用于成套设备部件上的材料，或  

b)从这些部件上提取部件的材料。 

试验应在 a)或 b)部件中最薄的材料上进

行。 

3 10.2.4 
抗紫外线（UV）

辐射验证 

 

 

 

合成材料样品的数量至少 20 块，形状、尺

寸的要求按标准规定。 

1、仅适用于用绝缘材料制作的获用金

属制作但完全用合成材料包覆的，且用

于户外安装的成套设备的外壳和外装部

件。 

2、如果制造商能够提供合成材料供应

商的数据，证明具有相同的类型和厚度

或较薄的材料符合这些要求，则不需要

做试验。 

4 10.2.5 提升 
制造商允许提升的最大数量的单元、组

件。 

适用于有提升方法的成套设备。相同结

构，只做最大容量单元试验（其它认证

单元，可不做试验） 

5 10.2.7 标志 铭牌及标志 

模压、冲压、刻字或类似方法制作的标

志，包括带有塑料覆膜的标签，不用经

受本试验。 

6 10.6 
开关器件和组件

的组合 
 

对于换版不需提供样机的单元，本项对

原报告及工厂提供的资料进行核查。 
7 10.7 内部电路和连接  

8 10.8 外接导体端子  

9 10.9.3 冲击耐受电压 冲击耐受电压 

新增 

明确了设备要求，部分测试电压值有变

化。 

对冲击耐受电压方法由旧版标准每个极

性 3 次变为 5 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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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号 

标准 

条款 
检验项目 样机/样件 说明 

对可选择的工频电压试验由原标准持续

3 个周波变为不小于 15ms。 

对可选择的直流电压试验由旧版标准每

极性施加 10ms 变为每极性施加不小于

15ms 或大于 100ms。 

当原报告中未进行冲击耐受电压试验应

补充新版标准试验。 

当原报告中进行此试验时，核查原报告

中设备要求及测试参数，不符合新版标

准时补充差异试验。 

试验报告留存冲击耐受电压试验的试验

波形图。 

10 10.10 温升验证 温升验证 
适用于原温升试验时出现回路未通过额

定电流、凹嵌于墙内的产品。 

11 10.12 
电磁兼容 EMC 试

验 
电磁兼容 EMC 试验 

有新增项目，适用于按老标准要求做了

EMC 试验项目的产品。 

12 10.13 机械操作 机械操作 有差异，老标准 50 次，新标准 200 次。 

13 11.10 
布线、操作性能和

功能 
布线、操作性能和功能 

对于换版不需提供样机的单元，本项目

对原报告及工厂提供的资料进行核查。 

 1. GB/T 20641 GB /T 

7251.4 10.2 10.2  

2.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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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 换版试验样机、材料及部件的试样 

1. 试验样机 

1）原则上按原试验报告中样机型号规格送样。 

2）工厂同时具有多种不同型号系列，但结构相同、外壳材质相同时，可选取其中一个型号系列的最大额定电流送样。 

3）样品的其它要求按实施规则、细则。 

2. 材料和部件的强度试验样件 

原则：相同的部件和材料等不重复送样试验，其他引用，见 XXXX 报告。对于所有差异性 

试验可在有代表性的样机、样件中验证，避免重复试验。 

所对应的试验项目及样机、样件详见表 3。 


